《沈阳市贯彻落实辽宁省第一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第21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
　　按照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我单位组建了验收组，依据《沈阳市贯彻落实辽宁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沈阳市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整改任务验收参考标准》和《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试行）》规定，对《沈阳市贯彻落实辽宁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中责任单位市水务局所承担的第21项整改任务进行了验收，提出如下意见：
督察指出的问题
细河大挨金村河段紧急溢流口大量污水直排细河。
责任单位采取的工作举措
1.由市水务局负责，按照城市排水规划要求，合理调配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转输污水量，减轻西部地区污水处理压力。
2.加快推进南部三期（50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建设，2021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及各项配套管网建设，2022年6月底实现通水调试，2022年年底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整改任务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１.市水务局通过扩建南部三期污水处理厂，加强污水联调联控，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外污水转输至南部三期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有效减轻了西部地区的污水处理压力。
２.2021年10月31日，完成南部三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并实现通水调试；2022年1月9日，通过环保验收，实现稳定达标排放，新增污水处理能力50万吨/日。
四、整改任务整改目标完成情况
整改目标：杜绝污水直排
市水务局按照《沈阳市贯彻落实辽宁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进行整改后，增加了沈阳市污水处理能力，有效减轻了西部地区污水处理压力，杜绝了非紧急情况下细河大挨金村河段紧急溢流口污水直排入细河问题。
五、佐证材料与整改措施对应情况
1.整改措施1：市水务局提供了污水调度单予以佐证，佐证材料与整改措施1相对应。
2.整改措施2：市水务局提供了南部三期工程通水调试的报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三期工程水质检测报告等材料予以佐证，佐证材料与整改措施2相对应。
六、下步工作要求
污水处理厂的持续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是完成水污染防治任务的关键，请市水务局对南部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加强管理，严禁废水超标排放行为，为创造我市良好的生态环境继续努力。
七、验收结论
市水务局已完成《沈阳市贯彻落实辽宁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第21项中所承担的整改任务，通过验收。
附件：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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